
 

 1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三科

承辦人：廖珊億  分機7824 

案由：為本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函請訂定「臺北市納稅

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

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財政局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北市財授稅字第一一二三０

０一０二六號函略以： 

（一）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為顧慮納稅義務人實際繳納

稅捐之困難，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雖規定，納稅義

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

者，得申請免計利息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惟就未符

前揭法定要件之實質經濟弱勢、一時性財務困難者及

非預期性補徵大額稅款恐週轉失靈之案件，亦應給予

分期繳納制度，以協助其完成納稅之義務，增進徵納

雙方和諧關係。又為避免納稅義務人因延遲繳納而獲

有消極利益，除領取失業給付、中低收入戶及非自願

性離職等實質經濟弱勢者外，分期繳納應加計利息，

以符衡平原則，爰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

定，擬具訂定「臺北市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

稅辦法」草案(下稱本辦法)，以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

並兼顧市庫稅收。本辦法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

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本辦法適用稅目及所定應繳稅款之範圍。 

4、第四條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加計與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之事由及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之認定方

式。 

5、第五條明定分期繳納之利息計算方式、分期期數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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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低限額。 

6、第六條明定納稅義務人提供擔保之範圍及實施方式。 

7、第七條明定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應繳稅款之程

序，與申請回復原狀之事由及期限。 

8、第八條明定以同一事由不得再申請，與以不同事由及

已依其他法令規定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應繳稅款，

得就未繳清稅款再申請之期數限制。 

9、第九條明定經核准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款未如

期繳納之處理方式。 

10、第十條明定不動產移轉、車輛過戶或異動登記時，應

完納經核准分期之稅捐。 

11、第十一條明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稅捐處訂定

之。 

12、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自一一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二、本案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之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考量條文內容、性質及規

範體系，將財政局訂定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合併

規範、於財政局訂定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新增逾期不予受

理之規定、將財政局訂定條文第八條第二項與第三項有

關稅捐處受理不同事由與已依其他法令規定核准分期或

延期之申請案處理方式移至本科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四

項，因財政局訂定條文第十條非屬授權範圍，爰予以刪

除，及新增第八條有關稅捐處受理申請案之處理方式，

其餘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財政局訂定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法

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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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訂定「臺北市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

條文 
財政局訂定條文 財政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

說明 

名稱：臺北市納稅義務人申

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 

名稱：臺北市納稅義務人申

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稅捐稽

徵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三項後段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稅捐稽

徵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三項後段規定訂定

之。 

稅捐稽徵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略以：「納稅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

捐者，得於規定納稅期限

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

分期繳納：……三、其他

經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認定符合分期繳納地方稅

之事由。」同條第三項後

段規定：「第一項第三款

分期繳納地方稅之事由及

實施方式之辦法，由各級

地方政府依社會經濟情況

及實際需要定之。」爰明

訂定說明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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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辦法訂定之授權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稅捐稽徵

處 ( 以 下 簡 稱 稅 捐

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稅捐稽徵

處 ( 以 下 簡 稱 稅 捐

處)。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

為使用牌照稅、房屋

稅、地價稅及印花稅

之應繳稅款；本辦法

所定應繳稅款，包括

本稅、滯納金、利息

及罰鍰。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

為使用牌照稅、房屋

稅、地價稅及印花稅

之應繳稅款；本辦法

所定應繳稅款，包括

本稅、滯納金、利息

及罰鍰。 

一、明定本辦法適用稅目

範圍及所定應繳稅款

之範圍，考量娛樂稅

屬代徵性質，繳納稅

捐者非實際租稅負擔

者，不宜分期繳納；

另依土地稅法第五十

一條及契稅條例第二

十三條規定，土地及

房屋移轉應繳清稅

捐，始得辦理移轉登

記，爰娛樂稅、土地

增值稅及契稅不宜列

入。 

一、依土地稅法第一條、第

五十一條與契稅條例第

二十三條規定，土地移

轉時，除土地增值稅與

契稅外，納稅義務人尚

須繳清田賦及地價稅，

方得辦理移轉登記，然

本條將地價稅納入本辦

法適用範圍，土地增值

稅及契稅卻未納入，經

與稅捐處討論後，其表

示未將土地增值稅與契

稅納入本辦法之適用範

圍，係因該等稅目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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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地方稅包括地價

稅、田賦、土地增值

稅、房屋稅、契稅、

使用牌照稅、娛樂稅

及印花稅，其中田賦

目前停徵，另考量娛

樂稅屬代徵性質，繳

納稅捐者非實際租稅

負擔者，不宜分期繳

納；又依土地稅法第

二十八條與契稅條例

第二條規定，土地增

值稅及契稅為不動產

移轉時，方課徵之稅

目，納稅義務人於移

轉前應業已完成自身

財務規劃，且依土地

稅法第五十一條及契

稅條例第二十三條規

定，土地及房屋移轉

地稅法第二十八條與契

稅條例第二條規定，係

於不動產移轉時方會課

徵，而納稅義務人於不

動產移轉前應業已評估

過自身之財務規劃，且

依土地稅法第五十一條

及契稅條例第二十三條

規定，土地及房屋移轉

應繳清稅捐始得辦理登

記，故土地增值稅及契

稅性質上不宜分期繳

納，爰修正財政局訂定

說明第一點。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滯納金、利息、滯報

金、怠報金及罰鍰等，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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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清稅捐，始得辦

理移轉登記，故土地

增值稅及契稅性質上

亦不宜分期繳納。爰

娛樂稅、土地增值稅

及契稅不列入本辦法

之適用範圍。 

二、三、依本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明定本辦法應繳稅款

之範圍。另查本辦法

所適用之稅目無滯報

金及怠報金之規定，

爰不予未將滯報金及

怠報金納入本辦法所

定應繳稅款之範圍。 

定。」經洽稅捐處表

示，其係依稅捐稽徵法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

規定，訂定本辦法所定

應繳稅款之範圍，故修

正財政局訂定說明第二

點。 

 

第四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不能於

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

應繳稅款者，得申請

第四條  納稅義務人應繳

稅款之繳納期間屆滿

日前一年內，因客觀

事實發生財務困難經

一、第一項明定依本辦法

申請分期繳納應繳稅

款，原則應加計利

息，另參酌「稅捐稽

一、查財政局訂定條文第一

項及第三項同為得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應繳

稅款之事由，但書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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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但符合第二項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

之一者，得申請免加

計利息： 

   一、於應繳稅款之繳

納期間屆滿日前

一年內，因客觀

事實發生財務困

難。 

   二、補徵應繳稅款單

筆或合計達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 

     前項第一款所定

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

困難，指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個人： 

    (一)依就業保險法

領取失業給付

查明屬實者，得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但符合第二項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

者，得申請免加計利

息。 

     前項所定因客觀

事實發生財務困難，

其認定方式如下： 

   一、個人： 

    (一)依就業保險法

領取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者。 

    (二)依社會救助法

規定所稱中低

收入戶、領取

急難救助或醫

療補助者。 

    (三 )非自願性離

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

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 (COVID-19)疫情

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

繳 納 稅 捐 審 核 原

則」，對於經濟狀況

受疫情影響者，有申

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

捐免計利息之規定，

故對於領取失業給

付、非自願性離職或

中低收入戶等經濟較

弱勢者，為減輕其財

務負擔，增訂但書規

定，使渠等得申請免

加計利息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因客觀事

實發生財務困難之認

定方式。 

三、考量應繳稅款之補徵

定之免加計利息之事由

亦相同，為精簡文字，

爰參照本法第二十六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將訂

定條文第三項移至本科

修正條文第一項合併規

範之，餘酌作文字修

正。 

二、經洽稅捐處表示，低收

入戶依稅捐稽徵法第二

十六條及納稅義務人申

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辦法之規定，即得申請

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免

計利息，故無庸於本辦

法明定之。 

三、經洽稅捐處表示，訂定

條文第二項第一款第三

目之非自願性離職，係

指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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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二)已取得社會救

助法規定之中

低 收 入 戶 資

格、依社會救

助法領取急難

救助或醫療補

助。 

    (三 )非自願性離

職、被減薪，

或減班休息實

施期間占當月

原應工作日二

分之一以上之

月 份 達 二 個

月。 

    (四)其他因素致發

生財務困難，

不能於繳納期

職、被減薪或

減班休息實施

期間占當月原

應工作日二分

之一以上之月

份 達 二 個 月 

者。 

    (四)其他因素致發

生財務困難，

不能於繳納期

間內一次繳清

應繳稅款者。 

   二、營利事業或教

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以下簡

稱機關團體)： 

    (一)營利事業連續

四個月營業收

入合計較前一

對納稅義務人而言，

屬非預期性事件，未

能事先進行財務規

劃，為免其週轉失

靈，理應給予分期繳

納，以協助納稅義務

人完成納稅，故於第

三項明定核定補徵應

繳稅款之稅額達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時，得

申請加計利息分期繳

納之規定，係考量稅

額補徵屬非預期性事

件，未能事先進行財

務規劃，恐週轉失

靈，理應給予分期繳

納，以協助納稅義務

人完成納稅；惟如符

合第一項但書二項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

第三項所定之就業保險

之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

散、破產宣告離職；或

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但書、第

十四條及第二十條規定

各款情事之一離職。 

四、關於訂定條文第二項第

一款第三目之被減薪，

經洽稅捐處表示，薪資

所得是一般個人主要所

得來源，但被減薪至何

種程度方會導致其發生

財務困難，須視個案具

體判斷，且參照稅捐稽

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申

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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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一次繳清

應繳稅款。 

   二、營利事業，或

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以下

簡 稱 機 關 團

體)： 

    (一)營利事業連續

四個月營業收

入合計較前一

年度同期減少

百分之三十以

上。 

    (二)機關團體連續

四個月收入及

附屬作業組織

所得合計較前

一年度同期減

少百分之三十

年度同期減少

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 

    (二)機關團體連續

四個月收入及

附屬作業組織

所得合計較前

一年度同期減

少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三)其他因素致發

生財務困難，

不能於繳納期

間內一次繳清

應繳稅款者。 

     納稅義務人因補

徵應繳稅款單筆或合

計達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稅款，得申請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但符

規定者，得申請免加

計利息。另第三條規

定本項所定之「單筆

或合計達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包含相同

或不同稅目之補徵應

繳稅款之補徵金額合

計達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均得申請之。 

 

審核原則第三點第三款

第二目之三亦僅定有

「被減薪」之事由，未

規定減薪金額應達多

少，故本目未明定被減

薪之程度。 

五、經洽稅捐處表示，訂定

條文第二項第二款第二

目之附屬作業組織，參

考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五條規定，為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為達成其創設目的

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

行為之組織。 

六、訂定條文及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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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三)其他因素致發

生財務困難，

不能於繳納期

間內一次繳清

應繳稅款。 

合前項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三目規定者，得

申請免加計利息。 

第五條  本辦法所定加計

或免加計利息分期繳

納應繳稅款，每期以

一個月計算，最長以

三十六期為限，且每

期金額不得低於本法

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

所定免徵限額。 

     本辦法所定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應繳稅

款，各期應自原訂繳

納期間屆滿之翌日

起，至繳納之日止，

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

第五條  依本辦法加計或

免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應繳稅款，每期以一

個月計算，最長以三

十六期為限，每期金

額不得低於本法第二

十五條之一規定所定

免徵限額。 

     前項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 

各期自原訂繳納期間

屆滿之翌日起，至繳

納之日止，依各年度

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

一、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第三項規定，於第

一項明定加計或免加

計利息分期繳納應繳

稅款之方式、期數及

每期最低限額，係參

酌財政部訂定之「納

稅義務人申請加計利

息分期繳納稅捐辦

法」第六條規定，以

符實務作業。 

二、參考本法第二十六條

一、訂定條文酌作文字修

正。 

二、於訂定說明新增第四點

有關稅捐稽徵法第二十

五條之一規定所定免徵

限額之財政部令，以期

明確，餘訂定說明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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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就應繳

稅款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但罰鍰不

適用關於加計利息之

規定。 

     稅捐處受理納稅

義務人申請加計或免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應

繳稅款，應依下列規

定酌情核准分期繳納

之期數： 

   一、應繳稅款未達新

臺幣二十萬元，

得分二至六期。 

   二、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未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得分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就應繳稅款按日

加計利息，一併徵

收。但罰鍰不適用關

於加計利息之規定。 

     稅捐處受理納稅

義務人申請加計或免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應

繳稅款，應依下列規

定酌情核准分期繳納

之期數： 

   一、應繳稅款未達新

臺幣二十萬元，

得分二至六期。 

   二、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未達新臺幣

一百萬元，得分

二至十二期。 

之一第二項前段規

定，於第二項明定加

計利息分期繳納之利

息計算之方式，係依

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二項前段規定，並

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於但

書明定罰鍰不適用關

於加計利息之規定。 

三、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於第三項明定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之期

數，係參酌財政部訂

定之「納稅義務人申

請加計利息分期繳納

稅捐辦法」第六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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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十二期。 

   三、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上，未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得分

二至二十四期。 

   四、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上，得分二至三

十六期。 

   三、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上，未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得分

二至二十四期。 

   四、應繳稅款在新臺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上，得分二至三

十六期。 

定。 

四、另關於第一項所定免

徵限額，依財政部一

０二年四月一日台財

稅字第一０二００五

五一六八０號令，地

價稅、房屋稅與使用

牌照稅之本稅及各該

稅目之滯納金、利息

及罰鍰，每次應補徵

金額於新臺幣三百元

以下者，免徵；印花

稅之滯納金及利息，

每次應補徵金額於新

臺幣二百元以下者，

免徵。 

第六條  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個

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六條  納稅義務人依本

辦法申請加計或免加

計利息分期繳納應繳

稅款，個人在新臺幣

一、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於第一項明定

訂定條文及訂定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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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營利事業或機

關團體在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稅捐處得

要求納稅義務人提供

相當擔保。 

     前項擔保品之範

圍、計值及其他相關

事項，應依本法第十

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一百萬元以上，營利

事業、機關團體在新

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稅捐處得要求納稅義

務人提供相當擔保。 

     前項擔保品之範

圍、計值及其他相關

事項，應依本法第十

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達一

定金額以上者，稅捐

處得要求納稅義務人

提供相當擔保，以確

保稅捐之徵起。 

二、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規定，於第二項明定

擔保品之範圍、計值

及其他相關事項，依

本法第十一條之一規

定辦理。 

第七條  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應繳稅款，

應於規定繳納期限

內，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

第七條  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應繳稅款，

應於規定繳納期限

內，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

一、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於第一項明定

納稅義務人申請加計

或免加計利息分期繳

一、參考臺北市地價稅延期

分期繳納辦法第五條規

定：「納稅義務人應於

繳款書所載繳納期間屆

滿前，填具申請書就延

期或分期繳納擇一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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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處提出申請，逾

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納稅義務人因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

事由，致不能於規定 

繳納期限內提出前項

申請者，得於其原因

消滅後十日內，檢附

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

狀，並同時補行申請

加計或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 

稅捐處提出申請。 

     納稅義務人因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

事由，致不能於規定 

繳納期限內提出前項

申請者，得於其原因

消滅後十日內，檢附

證明文件申請回復原

狀，並同時補行申請

分期繳納應繳稅款。 

納應繳稅款之程序與

應備文件。 

二、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

項但書規定，及參考

納稅義務人申請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稅捐辦

法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於第二項明定納

稅義務人因不可抗力

或不可歸責之事由，

致不能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者，得申請

回復原狀，係依本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 

 

捐處提出申請，逾期申

請者不予受理。」於財

政局訂定條文第一項新

增「逾期申請者不予受

理」，以期周全。 

二、查財政局訂定條文第二

項係規定因不可抗力或

不可歸責之事由，不能

於規定繳納期限內提出

前項之加計或免加計利

息分期繳納應繳稅款，

故將第二項之「申請分

期繳納應繳稅款」修正

為「申請加計或免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應繳稅

款」，以期明確。 

三、訂定說明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條  稅捐處應將申請

案件審核結果以書面

  一、本條新增。 

二、經洽稅捐處表示，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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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理由，通知納稅

義務人。 

     申請案件經核准

者，稅捐處並應填發

分期繳款書，通知納

稅義務人繳納。 

將申請案件之審核結

果，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並填發分期繳款

書，故參照臺北市地價

稅延期分期繳納辦法第

七條規定，明定本條規

定。 

第九條  納稅義務人經核

准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之應繳稅

款，不得以同一事由

再申請加計或免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 

     納稅義務人對核

准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之應繳稅

款，得以不同事由就

未繳清稅款再申請加

計或免加計利息分期

繳納。 

第八條  納稅義務人經核

准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之應繳稅

款，不得以同一事由

再申請分期繳納。 

     納稅義務人對核

准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之應繳稅

款，以不同事由就未

繳清稅款再申請分期

繳納者，稅捐處應以

當次申請事由及未繳

清稅款，依第五條第

一、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於第一項明定

納稅義務人不得以同

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

納應繳稅款。 

二、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於第二項明定

納稅義務人如以不同

事由就未繳清稅款再

一、條次遞移。 

二、經洽稅捐處表示，訂定

條文第一項係指納稅義

務人不得以同一事由再

申請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故將訂定條

文第一項之「再申請分

期繳納」修正為「再申

請加計或免加計利息分

期繳納」，以求明確。 

三、經洽稅捐處表示，納稅

義務人若對核准加計或

免加計利息分期繳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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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稅義務人無屆

期未繳納或逾期繳納

延期或分期地方稅捐

之情事者，對已依其

他法令規定核准延期

或分期繳納之應繳稅

款，得就未繳清稅款

再申請加計或免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 

     前二項情形，稅

捐處應以當次申請事

由及未繳清稅款，核

准得再加計或免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之期

數；各次延期或分期

合計期間，不得逾三

年。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核

准得再分期繳納之期

數；不同事由各次分

期期數合計期間，不

得逾三年。 

     納稅義務人對已

依其他法令規定核准

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未

繳清應繳稅款，且無

逾期未繳納之延期或

分期稅捐，符合第四

條或前項規定事由，

得再申請加計或免加

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處應以當次申請事

由及未繳清稅款，依

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核准得再分期

繳納之期數，各次延

申請分期繳納應繳稅

款，其分期繳納期

數、及不同事由各次

分期期數合計期間，

係參酌財政部訂定之

納稅義務人申請加計

利息分期繳納稅捐辦

法第八條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

之「事由」，係指本

辦法草案第四條第二

項之規所定之情形，

例如：納稅義務人分

別領取失業給付、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急

難 救 助 、 醫 療 補

助」，或為「中低收

入戶」、「領取急難

救助」、「領取醫療

補助」等，均分屬不

應繳稅款，以不同事由

就未繳清稅款再申請分

期繳納，係依第四條規

定申請加計或免加計利

息分期繳納，故將訂定

條文第二項之「再申請

分期繳納」修正為「再

申請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以求明

確；另查訂定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有關稅捐處

核准分期之規定及期數

之限制均屬相同，為精

簡文字，將訂定條文第

二項及第三項有關稅捐

處審查之規定移至本科

修正條文第四項，餘酌

做文字修正。 

四、經洽稅捐處表示，訂定

條文第三項係規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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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或分期合計期間，

不得逾三年。 

同事由。 

四、第三項明定納稅義務

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

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

之應納稅款，若符合

第四條規所定之客觀

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之

情形，或補徵應繳稅

款之補徵達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且納稅義

務人無屆期未繳納或

逾期未繳納之延期或

分期稅捐時，得就未

繳清之稅款，得申請

加計利息或免加計利

息分期繳納，其後如

有不同事由亦得再申

請之，且各次延期或

分期合計期間，不得

逾三年。又本項所定

納稅義務人從無未繳納

或逾期繳納任何經本辦

法或其他法令核准延期

或分期之地方稅捐情

事，即分期或延期繳納

地方稅捐信用紀錄良好

者，對已依其他法令規

定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

之應繳稅款，其得就未

繳清稅款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加計或免加計利息

分期繳納，如經核准

後，有不同事由亦得申

請之，故將訂定條文第

三項之「無逾期未繳納

之延期或分期稅捐」修

正為「無屆期未繳納或

逾期繳納延期或分期地

方稅捐」；又查訂定條

文第二項之文義本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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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該「無逾期未繳納

之『「稅捐』」，指

臺北本市地方稅各稅

目；「其他法令」則

包括中央法令及本市

自治法規，例如：稅

捐稽徵法第二十六

條、稅捐稽徵機關受

理納稅義務人因嚴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影響

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稅捐審核原則或臺北

市地價稅延期或分期

繳納辦法等。 

除第三項所定之已依其

他法令規定核准延期或

分期繳納之應繳稅款之

未繳清稅款，經依本辦

法核准分期後再以不同

事由申請之情形，故關

於訂定條文第三項之

「符合前項規定事由」

無待規定，爰刪除之，

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經核准加計或免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之

任何一期應繳稅款，

未如期繳納者，稅捐

處應依本法第二十七

第九條  經核准加計或免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之

任何一期應繳稅款，

未如期繳納者，稅捐

處應依本法第二十七

一、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及參考納稅義務

人申請加計利息分期

繳納稅捐辦法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於第一

一、條次遞移。 

二、訂定條文及訂定說明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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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就未繳清稅

款，發單通知納稅義

務人限十日內一次全

部繳清；應加計利息

者，並自原繳納期間

屆滿之翌日起，至逾

期未繳納之當期稅款

限繳日止，依各年度

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逾期仍未

繳清者，依法加徵滯

納金並移送強制執 

行。 

     稅捐處依前項規

定發單送達前，納稅

義務人已繳清逾期稅

款者，應就該逾期繳

條規定，就未繳清稅

款，發單通知納稅義

務人限十日內一次全

部繳清；應加計利息

者，自原繳納期間屆

滿之翌日起，至逾期

未繳納之當期稅款限

繳日止，依各年度一

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逾期仍未

繳清者，依法加徵滯

納金並移送強制執 

行。 

     稅捐處依前項規

定發單送達前，納稅

義務人已繳清逾期繳

納稅款者，應就該逾

項明定未如期繳納分

期應繳稅款之處理原

則，係依本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及參酌財政

部訂定之「納稅義務

人申請加計利息分期

繳納稅捐辦法」第九

條規定。 

二、參考納稅義務人申請

加計利息分期繳納稅

捐辦法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於第二項明定

納稅義務人於稅捐稽

徵機關處依第一項規

定發單送達前已繳納

逾期稅款並依法加徵

滯納金者，免依本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辦

理，以避免因故未如

期繳納分期應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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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款自分期繳納限

繳日之翌日起依法加

徵滯納金，免依本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辦

理。 

期繳納稅款自分期繳

納限繳日之翌日起依

法加徵滯納金，免依

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辦理。 

即遭停止緩繳權利之

情形。 

 第十條   辦理不動產移

轉、車輛過戶或異動

登記時，應完納經核

准分期繳納之相關房

屋稅、地價稅、使用

牌照稅及印花稅。 

明定不動產移轉、車輛過

戶或異動登記時，應依土

地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一

項、房屋稅條例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使用牌照稅法

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三

條第一項、臺北市使用牌

照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十一

條第一項及印花稅法第五

條等規定，就核准分期尚

未屆期之相關稅捐辦理查

欠完稅，以利稽徵實務進

行。 

一、本條刪除。 

二、查本辦法係依本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後段

訂定，該規定係授權各

地方政府就分期繳納地

方稅之事由及實施方式

訂定辦法，並未就不動

產或車輛登記相關事項

有所授權，又依相關法

令本即應完納稅捐方能

辦理不動產或車輛之登

記，與本辦法所定之分

期繳納地方稅無涉，故

刪除本條規定，以符授

權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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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洽稅捐處表示，關於

辦理車輛異動登記，須

完納稅捐之規定係使用

牌照稅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及臺北市使用牌照稅

徵收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等規定，故於訂

定說明新增上開規定，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稅捐處 

訂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稅捐處

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

式，由稅捐處定之。 
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施行。 

一、明定本辦法施行日

期。 

二、考量「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及「稅

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

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 (COVID-19)

訂定說明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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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申請延期或

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

則」適用之施行期間

至一百十二年六月三

十日，為接續納稅義

務人申請緩繳稅捐之

管道，明定本辦法自

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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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北市納稅義務人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辦法」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一、 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按稅捐稽徵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

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得申請免加計利息

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惟為協助有繳納意願之納稅義務人繳納稅

捐，避免逾期繳納加徵滯納金或移送強制執行，發生不可恢復之

損害，針對未符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法定要件之經濟弱勢、一時

性財務困難及非預期性補徵大額稅款恐週轉失靈者，理應給予分

期繳納之制度，以協助其完成納稅義務。 

(二)又為因應國家財政支出，稅捐分期繳納之期間不宜過長，且為避

免分期繳納對依法如期繳納者造成不公，及納稅義務人因延遲繳

納稅捐獲有消極利益，並與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分期繳納有所

區別，對於未符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納稅義務人之核准分期繳

納之期間、利息計算方式及擔保之提供等亦應有所規範。 

(三)從而，為使稅捐稽徵機關辦理分期繳納有一致性準據，本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後段就分期繳納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地方政

府定之，爰擬具本辦法草案。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辦法草案係依據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三項後段授權訂定，其

分期繳納相關事項與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延期或分期繳

納稅捐有所不同，已如前述。另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影響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

施行期間至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為符稅捐稽徵法之授權規定

及確立申請分期繳納地方稅之制度，並接續納稅義務人申請緩繳

稅捐之管道，爰循自治規則訂定程序辦理，尚無其他替代方案。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對納稅義務人 



 

 24 

影響對象為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印花稅之納稅義務

人，包含個人及營利事業(機關團體)。本辦法適用對象為領取失

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急難救助或醫療補助者、中低收入

戶、非自願性離職、被減薪或減班休息者等實質經濟弱勢、連續

四個月收入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百分之三十以上及非預期性

補徵大額稅款之案件等發生財務困難之納稅義務人，預估一年申

請核准案件約二百四十三件。本辦法對於上開納稅義務人應屬有

利。 

(二)對機關 

關於納稅義務人之准予分期繳納稅捐係按月分期收回，遞延入

庫，本市無稅收損失，且機關協助有繳納意願之納稅義務人主動

納稅捐，有助於本市稅收之徵起，增進徵納雙方和諧。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為應加計利息者，應自原訂繳納期間屆滿

之翌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計算負擔利息成本。 

(二)機關執行成本 

機關依法核准民眾申請分期繳納稅款，預估一年遞延稅收約二點

七億元，因稅收按月分期逐漸收回，僅遲延入庫未有稅收損失，

亦不涉及機關員額或經費負擔之增加。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 

透過本辦法之訂定，可協助因財務困難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

清應繳稅款但有繳納意願之納稅義務人以分期方式繳納稅捐，有

助於本市稅收之徵起。同時避免納稅義務人因逾期繳納稅捐被加

徵滯納金或移送強制執行之情形，亦減少本市辦理催繳送達及移

送強制執行之稽徵成本。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草案研擬階段未召開相關會議，惟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八條規定，於一百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一百十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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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辦理草案預告七日，並於臺北市政府公報一百十二年第七十

五期公告。預告期間內，外界並無提出相關意見或建議。 

 


